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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本中的儿童议题发展
与有关政府组织系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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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 198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通过以来,我国与儿童相关的社会政策有了快速发展,政策数量明

显上升,涉及的儿童议题领域也进一步扩展。 与此同时,相关的政府组织系统也在发生变化。 对中央级儿童政策

文本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教育、健康、保护等是最近三十多年以来居前列的儿童政策议题领域。 其中,儿童

保护是近年发展较为迅速的议题领域。 运用 Ucinet 和 Gephi 软件分析儿童保护政策议题领域的政府组织系统,发
现相关政府组织部门的数量和部门间关系方面都有变化,一方面是相关政府部门数量增多,另一方面是双向和多

向政府部门间连接增多。 总之,这意味着政府组织系统应对儿童问题的强度在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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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组织作为政策过程(policy
 

process)强有力的行动者,既影响政策过程,也受到既有政策框架的

影响。 美国社会政策学者安妮·施耐德( Anne
 

Schneider)和海伦·英格兰姆( Helen
 

Ingram) (1993
 

&
 

2007)①②从批判主义视角出发,指出过去和当前政策中所蕴含的奖惩分配及其原理等要素,会影响政策

过程中政策标的群体的建构,也会影响官僚体系的知识系统和技术特征,而包括官僚体系在内的政策系

统会进一步影响到下一个阶段的政策设计。 她们的论断也是对 20 世纪早期美国政治学家埃尔默·谢

茨施耐德(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1935)指出的“新政策生产新政治”③这一观点的发展和细化。 政

策过程中发展演变的政府组织系统,构成了当前和未来政策过程的组织行动者基础。 本文的政府组织

系统指的是党政部门等国家职能部门组成的系统。 政府组织干预社会问题的依据和蓝本就是社会政

策。 因此,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能够洞悉政府组织的特征,也能够为政策分析提供诠释的背景。 政

府是对弱势人群影响力最大的行动者。 某一个领域颁布的政策越多,意味着来自国家的系统干预力量

越强。 同一人群面临的社会问题是多样的,以儿童群体为例,应对不同儿童问题的政策系统和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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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发展是不均衡的。
二十世纪末,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与儿童有关的社会政策,相关的政府部门也不断地发展和调

整,近年来,儿童的权益保护得到明显加强,儿童的福利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社会政策实践中有两类重

要的行动者:一类是自然人(个体行动者),另一类是法人行动者(即组织) (James
 

Coleman,1990)①。 而

法人行动者又可进一步区分为政府组织、市场组织、民间非营利组织以及传统的家庭组织等。 儿童社会

政策进步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政府组织体系的发展,因此本文也把政府组织系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

央级政策文本的梳理,探讨当前我国与儿童有关的政府组织的形态及部门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对中央级儿童政策文本的分析,总结儿童政策的主要议题领

域;第二阶段是简要分析相关的政府组织体系特点;第三步是选取儿童保护议题领域,分析相关政府组

织系统的历史变化及政府部门之间的网络关系特征。 本文从“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对“儿童”相关的中

央级政策进行耙梳,建立儿童政策数据库。 随后使用 Python 完成关键词词频统计,利用 Excel 工具分析

我国儿童政策的概况。 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儿童保护议题作为典型领域,使用 Ucinet② 和 Gephi③ 分

析儿童保护领域政府部门的纵向发展变化(历时)和横向关系。

二、中国儿童政策议题的发展与政策文本的特点

自 198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通过以来,我国儿童政策也有了长足发展。 本研究对“北大法

宝”数据库自 1989 年至 2023 年间颁布的中央级政策文件进行梳理和分析,探究儿童政策有哪些主要的

议题,以及政策文本特点。
(一)政策文本的收集与分析方法

“北大法宝”数据库作为专司法律与政策的检索平台,1985 年由北京大学法律系创立,收录了自

1949 年以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为目前中文政策检索中较为成熟和专业的信息检索系统。
为保证儿童相关政策文本数据的全面性,本研究筛选政策样本时,遵循权威性、有效性和相关性原

则④。 政策文本层次涵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多个层级。 由于本文旨在分析中央层级的政府组

织关系,因此地方级政策文本暂不纳入分析,仅分析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及直属机构制定的中央

级政策文本。 筛选时将已经被废止或失效的政策文本排除在外。
具体耙梳条件如下:(1)1989 年后我国颁布的至今未失效的政策;(2)标题中包含“儿童”或“未成

年人”,或者全文中包含“未成年人”“儿童”“学生”“青少年” “婴幼儿” “幼儿”等关键词,初步筛选共获

得 1,736 条中央级儿童政策文本;(3)根据与“儿童”相关的词语延伸,针对“暴力” “托管” “托育” “照

料”“慈善福利”等相近词汇进行补充,共增补 351 条政策文本。 在完成第一阶段筛选后,保证政策内容

与儿童的相关性,对政策筛选结果进行了检验和筛选,对临时活动或比赛、表彰结果、推荐目录、废止政

策目录等政策文本进行了剔除。 最后将 1,215 条中央级儿童政策文本纳入分析。 本研究中的儿童政策

数据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政策文本:一是在标题中直接提及“儿童”“未成年人”“少年”“青少年”或“孤

儿”等直接涉及儿童的政策文本,共 561 条,占比 46. 2%;二是标题中未直接提及但覆盖群体与儿童相关

的政策,如“学校”“学生”“教师”“妇女”和“家庭”等间接政策文本,共 335 条,占比 27. 6%;三是面向所

有人群的政策,但其中有相应内容对儿童做出特殊规定,共 319 条,占比 26. 3%。
(二)儿童政策的议题

在建立政策文本库后,本文首先利用“结巴词库” ( Jieba 词库)通过 Python 开展词性分析以确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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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儿童政策议题。 “结巴词库”是目前适用性最广的中文开源分词包之一。 本文分析标注了 72,497 个

关键词语的词性。 在这些词条中,前 300 个意义比较明确的词条包括:教育、有期徒刑、健康、残疾、保
障、卫生、信息、文化、拘役、犯罪、环境、康复、救助、贫困等。 接下来,通过 Nvivo12

 

plus 对儿童政策文件

分三个不同时段进行词频统计,这三个时段为:
 

1989 至 2000 年、2001 至 2010 年,以及 2011 至今。 剔除

“管理”“提升”等词语后,结果表明,“教育”为跨越三个时段的核心关键词。 下图能通过词语的字型大

小和粗细表示出现的频次。 字型越大、越粗则频次越高。 可以看出,教育、安全、健康、保障等排在前列。

图 1　 1989—2000 年词频　 　 　 　 　 图 2　 2001—2010 年词频　 　 　 　 　 图 3　 2011 年至今词频

理想的分析办法是能够将同义词、近义词进行聚类分析,但是目前并没有合适的中文文字语义分析

软件可以借用,而人为编辑近义词也可能存在主观偏见,考虑到研究用时和产出的效率,本文将政策数

据和《儿童权利公约》结合起来确定主要的议题范围和类型。 《儿童权利公约》中提出的儿童权利主要

包括五个方面: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政策文本数据中的主要议题领域包括:教
育、健康、保护和安全、家庭照料、儿童福利、文化、残障儿童康复、留守儿童权益、困境儿童保护、未成年

人司法等。 词频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儿童社会政策覆盖的问题面向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教育是排名

第一的高频词,紧跟教育的高频词是“健康”“安全”“保障”。 儿童保护政策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主题:
儿童拐卖、孤儿、残疾儿童、流浪儿童、涉罪儿童、疾病、场所安全、医疗卫生食品、网络。

分析结果显示历时段最重要的议题是“教育” 。 教育问题之重要不用赘述,相关政策数量最高,
同时围绕教育或者学校发展还出台了一系列除知识教学以外的政策。 从如何干预未成年人群体来

看,学校是国家进行干预相对确定、可及的路径。 从儿童的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来看,国家对家庭、社
区的影响路径相对模糊和薄弱,学校系统所承载的政策任务相对最多,说明未来政策需要在其他方

面加强。
(三)当前我国儿童政策文本的特点

政策文本的一些特点能够反映政府部门间关系的一些特征。 政策文本的效力层次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政府部门间关系的灵活程度。 例如,如果以法律为主体,部门间关系明确但可能缺乏弹性,反之

则可能较为灵活。 政策文本的行文对象,还可以反映政策是自上而下为主,还是自下而上为主的特点,
如果上级对下级的指导文件居多,则反映了政策具有较强的自上而下的特点。 此外,某个领域中,部门

间联合发文越多,意味着对相关问题的干预确定了更加广泛的政府部门参与,对问题进行干预的机制综

合性较高。
1. 政策文本的效力层次

本文分析发现,1989 年至 2023 年间,儿童政策的公文类型主要包括:法律、决定、决议、方案、规划、
通知、公告、条例、规定、办法、意见、指导意见、报告、通告、纲要、函和复函 20 种政策类型,其中“通知”
数量占比最高,为 64. 03%,其次为“意见”,占比为 11. 44%,第三位为“法律”,占比 8. 72%。 我们可以认

为法律规章确定了政府组织的“硬框架”;法律之外的,由政府部门颁发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确定的是相

对灵活有弹性的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框架,因为这类政策文本的颁布难度相对较低,能够较立法更加及时

地调动社会资源回应问题,其中包括规划政府组织间的关系。 从儿童相关的法规和政策比例来看,法规

和其他类型政策比例为 9 ∶ 91,说明儿童相关的政府组织间关系较为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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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文本的行文方向

政策文本还可以区分为上级对下级部门的要求和指导,称为“下行文”;平级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

通,称为“平行文”;以及下级部门对上级部门的反馈和请示等,称为“上行文”。 “下行文”的公文类型包

括:指导意见、通知、意见、通报、通告、公告等;“平行文”的公文类型包括函与复函;“上行文”主要指报

告文件。 本文收集到的政策文件中下行文为 1,171 条,占 96%;其次是上行文,24 条,占 2. 02%;平行文

为 20 条,占 1. 68%。 说明与儿童相关的政策文本以上级对下级的要求和指导为主,政策具有较强的自

上而下的特性。
3. 单个部门或两到多部门颁布的政策

由单个部门还是联合部门颁发政策,是政府部门间关系的一种表现,换言之,政府部门间联合颁发

政策,表现出不同于单个部门颁发政策时的政府部门间关系,显示不同的政府组织系统形态。 政府组织

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有计划的因素,也会随着行政系统和社会问题的演变而发展变化。
对政策文本的颁发部门数进行分类,结果显示:单独部门发文 863 条,两部门联合发文 170 条,三个

及以上部门联合发文 182 条。 单独部门发文数量最多的分别为教育部、国务院、卫健委和民政部①。 从

政策覆盖人群来看,在仅针对儿童的“直接儿童政策”中,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民政部发文数

量位居前三。 在部门联合发文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是合作最为密切的,发文级别较

高,常以“指导意见”“通知”和“规划”形式指导儿童领域的政策和服务规划。 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

和教育部联合发文主要是推动学校卫生健康及有关的措施。 在“多部门”联合发文中,公检法司系统协

同,主要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开展工作。
不同的儿童议题领域有对应的政府组织系统,具体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在政策亚系统中来展开的。

下面以儿童保护议题为例,进一步分析相关政府组织系统的特点。

三、儿童保护领域的政府组织系统特征

(一)参与儿童保护的政府部门的发展变化

2018 年民政部成立儿童福利司可以作为重要变化的分水岭。 2018 年以前,专门保护儿童的综合性

政府机构主要是国家和地方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另一个是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其

他与儿童有关的行政机构则分散在国务院各部委相应的儿童工作部门,例如,民政部原设有未成年人

(留守儿童)保护处和儿童福利处,并设有中国儿童福利与收养中心。 文化和旅游部设有未成年人文化

处,卫健委设有妇幼保健司,教育部设有基础教育司等。 这些政府职能机构一般仅在各自所分管的业务

范围内负责儿童相关工作。
2018 年民政部成立儿童福利司,是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领域的重要行政体制进步。 民政部儿童福

利司主要在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儿童福利领域有两个工作重点:一方面是针

对儿童福利机构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是完善困境儿童的分类保障。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工作主要包

括三大维度:一是承担民政部门的传统职责,建立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 二是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九十八条提出:“国家建立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

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就需要民政和公安、检察

院、法院、教育、卫生等部门一起完成任务。 三是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如司法保护、学校保护等。
(二)政策文本中呈现的政府部门间关系

这里从儿童政策数据库中拣选了与儿童保护直接相关 320 条政策数据,涉及儿童的人身安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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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研究儿童政策文本数据库剔除了卫健委颁布的大量医疗技术相关政策,相对地拉低了卫健委发文数排名。 此

外,由于许多部门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合并、撤销和重组改建,为便于呈现分析结果,本文将部门名称均统

一为最新的部门机构名称。



安全、食品安全、家庭安全、场所安全等多种保护类型,覆盖孤残儿童、困境儿童、涉罪儿童、福利机构儿

童、送养 / 收养 / 寄养儿童等最脆弱儿童群体,它们可以反映各政府部门关于儿童保护的相关责任。 政策

文本的分析考察了两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相关政府部门发文频数的变化,总结哪些部门是主导相关政

策颁布的政府部门;其次是分析政府部门间的关系,探讨政府组织系统的特点。
1. 政府部门发文频数的历时变化

从时间上来看,儿童保护领域政策发文数量呈现了波动上升的趋势。 以 199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颁布实施为我国儿童保护立法领域的起点,对应的政策历经三

次修订(分别是 2006 年、2012 年和 2020 年),并且相关政策数量都围绕这些时点出现颁布政策数量的

高峰,显示出《未保法》对我国儿童政策领域发展的驱动力量。

图 4　 1989—2023 年儿童保护领域政策发文数量变化图

(注:折线上数字为《未保法》制定与修订年份前后对应的相关政策数量)

　 　 在 320 份儿童保护相关的政策文件中,由单一政府部门发布的政策占 70%,共 224 份;两部门或多

部门联合发文的占 30%,共 96 份。 从单一部门政策发文累计数量来看,自 1989 年至今,总发文政策绝

对数量排名前五的部门依次为:民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紧
随其后的为教育部、共青团、残联等部门及群团组织,但其发文数量随着时间呈现明显波动。 教育部政

策发文数量在 1992—2012 年时期排名靠前,但在 2013 年后排名相对下降。 与之相对应,公、检、法、司
系统在 2007 年后单一部门政策发文数量排名不断上升,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2021—2023 年在未成年人

保护领域单独发文数量位居第一,表明其对儿童保护领域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既反映了未成年人检察

系统的发展,也反映了参与儿童保护的政府组织系统的发展和变化。
值得强调的是儿童保护领域政策议题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儿童保护的外延在不断地扩展。 如下图

所示,儿童保护领域由早期与“残疾人”“打击拐卖”相关的最基础的人身安全保护,逐渐向食品安全、药
品安全等卫生健康领域拓展,并且针对互联网络发展趋势,针对网络安全的保护也在逐步拓展,同时未成

年人的司法保护也在发展。 这说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不断拓展,必将导致更多部门的共同参与。

图 5—7　 从左向右依次为 1989 至 1991 年、1992 至 2006 年、2007—2012 年儿童保护政策关键词词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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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从左向右依次为 2013—2016 年、2017—2020 年、2021—2023 年儿童保护政策关键词词频统计

　 　 2. 参与儿童保护的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从横向来看,政府部门间的合作程度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联合发文数量不断增加、联合发文的部

门不断扩充。 依据《未保法》的三次修订及 2016 年《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将
1989—2023 年划分为 1989—1991、1992—2006、2007—2012、2013—2016、2016—2020 以及 2020—2023
年六个时间段。 根据下图可见,联合发文数量不断增加、联合发文政策占比波动上升,联合发文部门个

数也由最初的两两合作逐渐拓展至十个及以上部门合作,系统化程度不断提升。

图 11　 儿童保护领域独立发文与联合发文比例年代变化图

从联合发文来看,两部门合作主要有以下类型:以民政部为主,与发改委、住建委等多部门联合;公
安部和教育部的校园安全组合;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烟草专卖限制制度。 多

部门合作中,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四个部门组成的公检法司系统联合

呈现最高比例,其次是围绕“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部、卫健委和公安部

的合作。
为了进一步厘清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关系及强度变化,本文构建了不同机构协同治理的“ 联合

发文”关系矩阵。 如果在某一政策文本中发文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便将二者或多者的关系赋

值为“ 1” ;若两机构 n 次联合发文,则二者关系赋值为“ n” ,从而构建起多值双向关系矩阵。 通过

统计梳理,320 份政策文本中联合发文政策共有 96 份,占整体政策文本的 30%,其中两个到五个

部门联合发文的共有 66 份,六到十个部门联合发文的共有 23 份,10 个部门以上联合发文共有 7
份,联合发文数量排名前三的部门分别为:民政部、教育部、和公安部。 此外,卫健委、共青团中央、
司法部、最高法、最高检均为主要发文部门。 利用 Ucinet 完成矩阵生成后,使用 Gephi 绘制出六个

时期的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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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989—1991,部门合作关系图　 　 　 　 　 　 　 　 　 图 13　 1992—2006,部门合作关系图　 　 　

图 14　 2007—2012,部门合作关系图　 　 　 　 　 　 　 　 　 图 15　 2013—2016 年,部门合作关系图

　 　 图 16　 2017—2020,部门合作关系图　 　 　 　 　 　 　 　 　 　 图 17　 2021—2023 年,部门合作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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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中政府部门合作部门数量越多、合作发文频数越高,节点越大越多;部门之间合作次数越多,连
线越粗。 可以发现,1992 年以后,各阶段的节点数和连线数都出现进一步增长,越来越多政府部门建立

起合作关系,并形成了多个合作圈,如“残联—卫健委—国务院妇儿工委”针对孤残儿童权益保护开展

活动,“全国妇联—共青团—教育部—民政部”对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开展的权益保障工作。 2007 年后,
公检法司系统内部合作及与其他部门系统合作日益频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制报告制度、预防性侵

害及法律援助工作逐步推进。 2017 年后出台的联合发文部门包含了大部分政府职能部门以及部分党

政机关和群团组织,政府内部机构间建立起一个较为庞大的合作协同网络。 网络密度也同步增长,意味

着核心部门的加入促进了政府网络中其他部门的合作,整体合作程度加强,逐步形成“多核发力,联动保

护”①的组织网络格局。

四、研究结论、讨论与展望

通过对收集的政策文本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儿童政策议题中,与教育相关的政策是最近三十

多年来数量、广度和深度居前列的议题领域。 与儿童相关的其他生态系统相比,教育或者说学校这个环

节的政策载量最多,这也说明应该增强其他领域的政策设计。 值得肯定的是,儿童政策议题的内容在不

断扩展,保障、保护等政策数量明显上升。 与儿童政策议题相关的政府组织网络形态也在发生变化,由
单一行政主体向多主体协作的方向发展。 在儿童保护政策议题领域,民政、未成年人检察系统的角色不

断增强。
政策文本中的儿童议题,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会参与建构当前和未来的儿童政策议题。 社会

政策文本中反映出来的部门组织间关系,可以视作人类对已有问题解决机制的一种反馈,有时通过政策

确认已有的组织体系能够对问题予以积极作用,有时则需要构建新的组织网络来“回应”社会问题。 随

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儿童保护任务的复杂化,我国政府对儿童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因而政府部门

间合作不断加强,儿童问题已由少数部门治理走向系统治理。
本研究选取的是儿童群体相关的政策议题,并且在对政府组织系统进一步探索时,选取了儿童保护

领域,如果能够进一步对其他儿童议题领域的政府组织系统进行分析,或许能够更加深入地挖掘儿童相

关政府组织系统发展的脉络,从而为讨论未来政策的发展做出铺垫。 本文认为,研究的思路和框架具有

可迁移性,可以考虑适用于其他人群,如老年人、女性、残障人士群体等,也可能扩展到其他社会问题的

研究,如反贫困等问题。
本文从词频统计和可视化的角度对政府发布儿童政策的趋势和政府部门间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

研究仅限于分析政策文本所反映出来的政府部门的组织间关系,而政府部门合作模式是多样的、内涵是

丰富的。 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韩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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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肖雪,颜克高:《一核多元———政府购买服务中的部门间网络关系与行动逻辑》,《公共行政评论》,2020 年第 6 期。


